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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认证合同
委托方（甲方）                                                

检查方（乙方）          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双方就有机食品产品认证项目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1.  依据标准和管理体系覆盖的产品/ 服务/ 分支机构/ 场所范围：

乙方通过检查确认甲方的产品/管理体系是否符合（选项：请在所选择项目前用“×”表示）
□GB/T19630-2005 有机产品      □其它标准：           决定是否同意甲方取得或保持认证注册资格。 

甲方有机管理体系覆盖的产品/活动/服务范围是:

甲方管理体系涉及的场所（检查范围）： 

1、主机构名称：                                         地址：                              ，

面积              亩，人数 ：             。
2、产品体系覆盖的分支机构有       个，地点分别位于：  

分支机构名称：                                地址：_____ ___                                

面积             亩，人数 ：              。

分支机构名称：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地址：___           __ ___                     

面积             亩，人数 ：              。

3、产品体系覆盖的部门/场所不在同一市/县的有     处，地点分别位于在                           
               地址处，面积        亩，人数：________；在                            地址处，面积        亩，人数：__      _____。
4、甲方管理体系覆盖的总面积                亩，养殖数量           ，总人数                 ；

5、甲方希望现场认证检查日期                     。

二.认证需经过下列程序：
1.   体系文件审查
2.   现场检查
3.   批准注册，颁发认证证书
4. 注册后证书有效期一年，产品与所实施的体系运行有异常情况时酌情增加对甲方监督的频次。

三. 费用：（以人民币计算）

1.  甲方应向乙方交纳 ：

 1) 获取证书的基本费用：
     ①申请费                                                            ￥  2000.00×    元
     ②审定与注册费（含证书正本费，中英文各一张）                        ￥  3000.00×    元
     ③初次检查费                                                        ￥               元

2）证书副本费用（每张50.00元）：                                 

     ④英文副本   张，（可选）                                            ￥              元
     ⑤中文副本   张，（可选）                                            ￥              元
    甲方在领取证书前应交费用(①②③④⑤)                           合计：￥              元

3) 保持证书费用：
     ⑥年金（每年）                                                      ￥  5000.00×    元
     ⑦监督检查费（每次）                                                ￥               元

   甲方每年应交费用(⑥⑦)                                          合计：￥               元
2.  申请费应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30日内由甲方支付给乙方。
3.  初次检查费的50%应于签定合同后60日内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剩余部分的检查费应于现场检查前30日内付清。
4.  审定与注册费在颁发证书前支付。

5.  年金应与年度监督检查费用一起支付。
6.  如需预检查，费用另行商议，预检查费：       元，在预检查前30日支付，预检查时间：         
7.  检查人员的食、宿、交通费用按实际支出由甲方承担。
8.  由于责任方原因造成检查人日或费用的增加，其增加部分应由责任方承担。
四. 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1.  甲方：

1） 始终遵守认证的有关规定，应按规定时间向乙方的帐户交纳合同中所确定的各项费用；
2）
至少在认证检查前一个月提供相关体系文件及申请材料,由乙方进行文件审查；
3）
认证检查时应提供最近至少三个月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证据；有机体系有效运行的记录保存5年以上；
4）
为进行认证检查做出全部必要的安排，包括文件审查、所有区域的进入、记录、查阅和人员访问，这些安排适用于例行和非例行监督、复评和解决投诉；
5） 获证后应按规定正确使用证书和标徽，正确宣传认证结果；
6） 认证证书有效期内甲方产品质量、环境影响、安全等出现重大问题时，应及时通告乙方，并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所实施的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要求认证范围、标准变更时、所有者变更等，应及时书面报告乙方办理有关手续；当希望注销认证证书时，应书面通知乙方，并将证书（包括副本）交还乙方，办理注销手续；

7） 不得将乙方的保密信息（法律有要求时除外）以任何形式泄露给第三方；
8） 对乙方关于认证的暂停、注销和撤消以及不规范的认证行为有权向国家认可委、国家认监委提出申诉和投诉的权利。
2.  乙方：
1)  严格遵守国家各种产品/管理体系认证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如甲方的管理体系、产品质量不能得到充分的信任，认证委托方有权增加监督检查频次或进行不预先通知的非例行监督。
2)  按照标准和有关认证程序客观、公正地为甲方提供认证服务，认证要求发生更改时，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
3)  按规定要求组织实施对甲方所实施的产品/管理体系检查，派遣适宜的检查人员，并征得甲方同意；

4)  甲方获准认证后如不按时缴纳认证费用，乙方有权暂停、撤消认证证书并要求甲方停止使用并交还相关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5)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是乙方的知识产权，乙方对甲方终止认证合同后继续使用并不交还相关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有权通过法律手段要求赔偿认证合同金额的5倍。

6)  负责在有关的媒体（网站）上发布获证组织的认证获准、暂停、注销和撤消状态的有关信息；
7)  保密原则：乙方不得将甲方经营、生产、技术、管理等信息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但下列情况除外： a.此合同签署前乙方得到的信息；
b.甲方已公开的信息； c.应法律要求时。 

五．风险：

1)甲方如达不到或不能保持认证的规定要求和条件，承担不能取得认证证书的风险；

2) 甲方在合同期内隐瞒重要信息、提供虚假信息可能导致被撤消证书的风险；

3) 甲方要承担因获证后管理体系失效、发生责任事故而引起甲方的顾客投诉，承担连带责任，被暂停、撤消认可/注册资格的风险。
六、合同的生效：

1.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执行期间，双方所有正式信息均应以书面形式表达（包括传真件）。

3.合同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为 5 年。

七 争议处理:

本合同所有条款均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要求，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不能达成协议可以：

1.因本合同所发生的重大争议，申请北京市仲裁机构仲裁

2.按司法程序解决。

八．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必须认真执行合同，如签订合同后一方不能履行合同时，双方协商解决，若终止合同所产生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九．其他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委托方（甲方）：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公司网址：                                  公司邮箱：                                       
检查方（乙方）：                       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角门18号名流未来大厦3层303  网址  WWW.BJCHTC.COM  邮   编： 100068 
联 系 人：   任春燕           联系电话：  010- 63180691 63180681   传  真：   010-63012535   
开户银行：        北京银行报国寺支行             帐    号：    01090306100120105193151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